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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執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代章制度 
 

本會自 1991年 4月 1日起，開始實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前稱「愛丁堡公爵獎勵計
劃」，下簡稱「獎勵計劃」）代章制度，童軍成員凡考獲本會所屬有關支部之進度性獎章

後，可同時直接獲取相應等級之獎勵計劃獎章。由於因應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之議

決，本會及獎勵計劃總部經多次磋商後，現決定於 2008年 3月 31日起正式停止執行上
述代章制度。然而，本會將於 2008年 4月 1日起繼續以自主執行處之身份在會內推行獎
勵計劃活動，有關執行細節，將容後公佈。 
 
為配合上述之安排，敬希負責領袖留意下列事項，以協助合符資格之成員於停止執

行代章制度前處理有關申請： 
 
（一） 持有有效童軍紀錄冊及已由本會各單位簽發獎勵計劃紀錄簿之各支部成

員，均可繼續以現行代章制度之申請手續獲取獎勵計劃內相應等級之各級

獎章，直至 2008年 2月 29日為止。 
 
（二） 申請人如欲透過代章制度申請獎勵計劃各級獎章，所需文件經地域送抵總

會青少年活動署之最後日期為 2008年 2月 29日，逾期申請將不獲處理。 
 
（三） 各地域及童軍知友社仍可繼續簽發新的紀錄簿，直至下列日期為止： 

1. 2006年 8月 31日（直接金章參加者適用） 
2. 2007年 2月 28日（直接銀章參加者適用） 
3. 2007年 8月 31日（銅章參加者適用） 

 
（四） 本會由 2006年 9月 1日至 2008年 2月 29日期間，將停止接受由其他執行
處轉往到香港童軍總會執行處進行獎勵計劃之申請。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957 6412與活動幹事陳彩燕小姐聯絡。如對停止執
行代章制度後所推行之獎勵計劃有任何建議，歡迎以書面或電郵（電郵地址：

scout_ayp@yahoo.com.hk）向青少年活動署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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